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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pp 遇到未成年人 
——以未成年人“打赏”行为为视角的分析 

未成年人持有手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智能手机上使用 App 也是一个常态。但是未成年人使

用 App 之时为付费行为的法律效力，则还是一个未有明确的立法与司法态度的问题。本文以常见的

直播打赏为分析对象，简要地分析这个问题。 

近年来，直播行业迅速发展繁荣，各大直播平台上各具特色的主播吸引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大

量用户的关注与打赏。随之而来的，未成年人高额打赏引发了大量纠纷并引起广泛关注。根据公开

报道或检索，几个主流直播平台均存在过未成年人打赏纠纷。纠纷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家长要求直

播平台退还充值或打赏款项。虽然部分直播平台回应“若可提供相关凭证，可全额退款”以解决未

成年人打赏纠纷，但该等解决方案并非所有直播平台均愿意采取的方式，同时这也不一定是符合法

律规定的解决方式。那么，若未成年人打赏案件诉诸司法，未成年人父母的打赏款项追回请求应否

得到支持？与此相关的，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效力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打赏行为的操作过程及其

性质的辨析，厘清前述问题。 

一、 打赏行为及其法律性质 

打赏行为即用户以人民币为直播账号充值虚拟货币，以虚拟货币兑换道具并将道具打赏给直播

平台主播。根据实际操作，打赏行为包含以下步骤：注册直播平台账号与为直播平台账号充值虚拟

货币、打赏道具礼物（同时系统根据道具价值扣减账户虚拟货币）1。 

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直播平台一般允许使用经过实名认证的第三方账号包括 QQ、微信、微博

等账号登陆；允许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登陆。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登陆的，需要输入直播

平台发送给特定注册手机号码的特定验证码方能完成。以上方式无法确保注册人与注册使用手机号

码或第三方账号使用人的一致性。未成年人可能在无监护人许可之时使用自己名义申请的手机号码

或第三方账号、或使用第三人手机号码或第三方账号注册。 

用户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系与直播平台签署用户协议并使用唯一账号接受直播平台服务（例如发

表言论、赠送道具等）的行为（即签署账号注册合同）。 

                                                      
1 所谓“道具礼物”系根据实际操作命名，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打赏或赠与的标的物为道具。 

2015年 10月 10日 

2018年 7月 24日 

陈汉丨墙路斌 

 

 



 
 
 
 
 

 

汉坤律师事务所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www.hankunlaw.com 
 

充值虚拟货币。登陆账号后点击进入本账号充值界面，按照一定兑换比例选择充值金额，生成

充值订单，进入支付界面。直播平台支持支付宝、微信及微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选定支付方

式，使用相应支付工具扫描二维码并输入支付密码（或指纹）后完成支付。 

虚拟货币，仅在特定公司特定业务范围内可使用的一种等价物，立法对此类虚拟货币尚未正式

定性，学术中也多有分歧。抛开这些分歧不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直播平台的虚拟货币，系直播

平台用户据以享受直播平台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向其提供的服务的交换等价物。简言之，充值虚拟

货币的法律性质为用户向直播平台购买服务，例如兑换特殊道具，发特定颜色的弹幕等。充值虚拟

货币行为包括用户与直播平台签署虚拟货币充值合同与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价款之行为。 

打赏道具礼物（同时系统扣减账户虚拟货币余额）。进入某直播间，直播间下方显示道具栏，

陈列不同虚拟货币价值的道具，点击道具赠送给主播即完成打赏，打赏记录在道具右侧聊天记录栏

显示，打赏完成时用户账户发生道具对应价值的虚拟货币扣减。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

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鉴于不同虚拟货币价值的道具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用户无偿向主播赠送具

有财产价值的特殊道具行为，系典型的赠与行为，用户与主播间成立赠与合同。用户点击特殊道具

赠送即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根据直播平台打赏业务模式，尚未发现主播账户设置有接受或拒绝接

受礼物赠与功能，用户一旦赠送礼物，相应礼物或虚拟货币直接计入主播账户。主播账户接受礼物

系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二者形成合意，赠与合同成立，同时赠与行为完成。鉴于赠与是一个

无偿行为，受赠人的行为能力无需考虑。如果赠与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则可

能产生其他的法律问题。对此，容后再述。 

二、 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 

前文已述，打赏行为的各步骤构成独立的法律行为，即注册直播平台账号、充值虚拟货币、赠

送道具行为；且未成年人可使用自己名义申请的手机号码或第三方账号，或使用其父母或其他第三

人的手机号码或 QQ、微信、微博账号为打赏行为。因此，应当区分未成年人打赏使用的名义，并

分步骤分析打赏行为的效力。2 

若未成年人使用自己名义申请的手机号码或第三方账号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签署虚拟货币充值

合同、赠送虚拟货币：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

周岁）签订《用户协议》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签署虚拟货币充值合同、赠送虚拟货币之行为属于无

效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用户协议》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签署虚拟货币充值合同、

赠送虚拟货币之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未成年人的父母等监护人拒绝追认的，前述行为无

效，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权要求主播和直播平台返还不当得利。相对人直播平台则可要求未成年

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实务中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未成年人未经他人明确同意，使用其父母或其他第三人的手机号码

                                                      
2 就虚拟货币充值合同的价款支付行为而言，不论直播账号以何人身份注册，未成年人未经其父母或其他被代理人

同意使用其支付账户为支付行为，系属无权代理，但因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被代理人未妥善保管好支付账户及其

密码，支付机构善意且无过失信任支付行为人系账务支付账户及密码的账户主体，得适用表见代理之规则，认定

支付行为有效。但直播平台作为给付领受人能否保有价款，取决于虚拟货币充值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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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方账号注册直播平台账号、签署虚拟货币充值合同、赠送虚拟货币：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未成年人前述行为构成无权代理，若其父母或其他被代理

人拒绝追认的，账号注册合同、虚拟货币充值合同、赠与合同均不发生效力；追认前直播平台、主

播作为相对人享有撤销和催告的权利。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被代理人有权要求主播和直播平台返还

不当得利。 

从法律上看，父母或者第三人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或者直播帐号，甚至明知未成年人接触

到其手机，也很难说形成了一项概括性的授权，即不能推定说授权给未成年人无限制地使用手机及

手机中的 app 并直接通过 app 支付或者赠与虚拟币。因此，性质上属于无权代理无疑。但根据《合

同法》第四十九条，在上述情形中，未成年人有机会使用其手机号码或第三方账号订立直播平台账

号注册合同、缔结虚拟货币充值合同、赠与合同的，直播平台及主播因善意且无过失地信任行为人

为相关账号主体，得主张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前述合同成立并发生效力，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被代

理人无权要求相对人返还得利。 

因此，最终考察上述打赏行为的效力，取决于 App 方能否举证自己是善意，即不知道也不应得

知道实际打赏方是未成年人。 

三、 结论与评述 

主播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而被直播平台吸收为同一主体，事实上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

据主播与平台的具体法律关系来分析并个案确定。但为了简化讨论，本文中拟定主播与直播平台是

一体性，视为同一主体。 

诚如前述，打赏行为之效力与打赏款项之追回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判断，片面强调对未成年人之

保护而认定款项可追回，或片面强调交易安全而一律认定直播平台可免责的观点有失偏颇。 

未成年人使用自己账号为打赏行为应根据行为能力制度判断效力；未成年人使用他人账号为打

赏行为具有特殊性，不仅仅要考虑行为能力问题，更需要关注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表见代理制度

下，直播平台若在履行对用户身份及行为能力的形式审查义务后，善意且无过失的信任行为人与账

号主体的一致性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方可免责。 

目前各直播平台采取的账号注册及登陆方式基本可协助其履行用户身份及行为能力的形式审

查义务，但这种形式审查义务是否过于“形式”而被认定为不构成善意，则需要个案判断。同时，

鉴于直播平台的用户画像功能、用户弹幕监控功能较为发达，主播与用户的实际交流方便紧密，应

当认为若直播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或弹幕监控，或主播与用户沟通时，发现直播平台账号实际使用人

大概率或者显著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认为直播平台、主播不构成善意相对人，不得主张适用表见代

理制度。 

在诉讼中，打赏款项能否追回的更取决于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履行状况。直播平台及主播对

于自己构成善意相对人承担举证责任；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被代理人对于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

更需要就“实际由未成年人实施打赏”进行举证。在已经公开的案件中，就有未成年人父母因难以

完成该项举证责任而无法追回打赏款项的，因此有观点评论“家长要追回熊孩子盗刷的钱很难”。 

《民法总则》降低了无行为能力的年龄线，但并未降低成年人的年龄线。现实中，能够轻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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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使用自己或者他人智能手机者比比兼是。因此，对于 App 开发者而言，面对未成年人用户是一

个必然的态势。 

通过注册之时的用户须知（或用户协议），即使通过加黑加粗进行了提示，并不解决问题：因为

这些提示性文字，恰恰难以对无完整意思能力的未成年人形成拘束力。因此，“用户须知”是难以

构成自我保护的第一道防火线的，至多是证明了履行了适当的告知义务。对于 App 而言，避免陷入

被社会道德谴责或者法律纠纷的法定手段，就是从整个流程中构建自己的“善意不知情”的防火墙，

即：首先，在用户真实性识别方面，加大力度，尽力杜绝未成年人直接注册；其次，通过设立关键

词自动检索等低成本方式，便于在用户使用过程中识别出未成年人用户并采取特定的措施。 

本文分析中将打赏定性为无偿行为之赠与，而现实中可能还存在各种未成年人通过 App 实施

的有偿之交易行为。从法理角度看，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从价值判断与具体的法律规范看，未成年

人受到了《民法总则》的特别保护与特别对待，虽然这种保护并未绝对化，但 App 如果不对未成

年人用户作出实质性的、区别性的对待，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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